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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林艳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颖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徐天水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新区生物谷街 999 号 

电话 0871-65016111 

传真 0871-65010555 

董秘邮箱 bio@biovalley.cn 

公司网址 http://www.biovalley.cn/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新区生物谷街 999号 

邮政编码 650500 

公司邮箱 bio@biovalley.cn 

公司披露半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主要从事现代中药研究、生产、销售的高科技制药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C27）医药制造业。公司主导产品为灯盏生脉胶囊和灯盏细辛注射液

等灯盏花系列药品，产品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用于治

疗中风及其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 



公司目前已拥有灯盏花系列产品 7 个，已上市的灯盏生脉胶囊、灯盏细辛注射液是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灯盏花专利品种。公司参与了灯盏生脉胶囊、灯盏细辛注射液等 3 个药品的国家标准制定工作。

灯盏生脉胶囊、灯盏细辛注射液等 6 个灯盏花系列药品保留在 2021 版国家医保目录产品；其中灯盏

生脉胶囊是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脑卒中二级预防用中成药，是已在产品说明书中记载可用于 预防脑卒

中复发的口服中成药，已于 2018 年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版）》。灯盏细辛注射液“重大新

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之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 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万分之 4.7。 

公司原材料采购采用“以产定购”的模式，根据公司生产计划安排、库存情况及原材料市场价格等

因素统筹安排。目前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包括人参、麦冬、五味子、包装材料和辅料等。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 GMP 规定组织生产，产品生产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每年初，生产部门根

据年度销售计划并结合库存周转及实际生产情况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在此基础上，生产部门每月根据各

销售区域下月销售计划并结合库存数量等制订下月各周的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生产部

门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质量保证部（QA）对关键生产环节的中间产品、半成品的质量进行检

验监控，以保证不合格中间品不流入下一道工序；质量控制部（QC）对产成品按国家药品标准进行质量

检验，以确保出厂产品质量合格。 

公司产品销售终端主要为医疗机构，公司采取“深度分销运营服务+专业化学术推广”的模式， 即

公司将产品销售给区域配送商及其以下各级配送商，配送商完成对终端客户的销售和配送，公司为各级

医疗机构提供专业化学术服务支持。依托覆盖全国各地销售终端，公司通过多样化的学术和宣传活动，

使产品为医生和患者普遍认可，从而带来销售的持续增长。公司将继续加大新产品的推广力度，使产品

能迅速为患者服务，同时也使之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未发生明显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89,200,633.70 1,298,707,580.16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1,520,438.50 1,065,700,486.56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37 8.33 0.4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84% 8.1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6.88% 17.94% - 

（自行添行）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82,475,007.03 281,425,239.11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19,951.94 25,780,532.94 -7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251,019.70 7,352,299.71 -23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133,552.01 23,252,214.86 -64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0.54% 2.5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0.96% 0.72% -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1 -76.19% 

利息保障倍数 17.24 111.04 -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6,356,000 51.84% 37,484,700 103,840,700 81.1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35,387,500 35,387,50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2,568,400 2.01% 97,200 2,665,600 6.29% 

      核心员工 2,168,451 1.69% 11,371 2,179,822 1.71%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1,644,000 48.16% -37,484,700 24,159,300 18.8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550,000 40.27% -35,387,500 16,162,500 12.63% 

      董事、监事、高管 8,094,000 6.32% -97,200 7,996,800 6.25%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28,000,000 - 0 128,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144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期末持有

的质押股

份数量 

期末持

有的司

法冻结

股份数

量 

1 

深圳

市金

沙江

投资

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0,000,000 0 30,000,000 23.44% 0 30,000,000 30,000,000 0 

2 
林艳

和 

境

内

自

然

人 

21,550,000 0 21,550,000 16.84% 16,162,500 5,387,500 21,550,000 0 

3 
谭想

芳 

境

外

自

6,500,000 0 6,500,000 5.08% 4,875,000 1,625,000 0 0 



然

人 

4 

云南

生物

谷药

业股

份有

限公

司回

购专

用证

券账

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999,993 0 3,999,993 3.13% 0 3,999,993 0 0 

5 
张志

雄 

境

内

自

然

人 

2,518,156 -189,263 2,328,893 1.82% 0 2,328,893 1,000,000 0 

6 
张牡

芳 

境

内

自

然

人 

2,215,333 0 2,215,333 1.73% 0 2,215,333 0 0 

7 
吴佑

辉 

境

内

自

然

人 

2,000,000 0 2,000,000 1.56% 0 2,000,000 2,000,000 0 

8 

上海

展瑞

新富

股权

投资

基金

管理

有限

公司

－展

瑞新

富金

猴 1

号生

物谷

定增

其

他 
1,780,000 0 1,780,000 1.39% 0 1,780,000 0 0 



私募

股权

投资

基金 

9 
高念

武 

境

内

自

然

人 

1,473,000 0 1,473,000 1.15% 1,104,750 368,250 0 0 

10 刘伟 

境

内

自

然

人 

1,420,000 -40,000 1,380,000 1.07% 0 1,380,000 0 0 

合计 73,456,482 -229,263 73,227,219 57.21% 22,142,250 51,084,969 54,550,000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林艳和为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的

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股东吴佑辉为董事长林艳和配偶之弟。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回购股份账户。 

 

2.5 特别表决权安排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重要事项说明 

控股股东金沙江公司通过本公司对第三方背书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占用公司资金，具体内容详见下

文 3.2.1.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3.2.1.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单位：元 

占用

主体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际

控制人

及其控

制的其

他企业 

占

用

形

式 

占

用 

性

质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是

否

履

行

审

议

程

序 

云南

生物

制药

有限

公司 

否 
资

金 

垫

支 
1,792,152.15 333,572.17 0 2,125,724.32 

已

事

前

及

时

履

行 

金沙

江投 

资公

司 

是 
资

金 

其

他 
150,053,922.16 166,649,139.54 49,703,061.70 267,000,000.00 

已

事

后

补

充

履

行 

合计 - - - 151,846,074.31 166,982,711.71 49,703,061.70 269,125,724.32 - 

 

资金占用分类汇总： 

单位：元 

项目汇总 余额 
占上年年末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的比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合计占用资金的

单日最高余额 
166,649,139.54 15.55% 

 

占用原因、整改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占用原因 

控股股东金沙江公司通过本公司对第三方背书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占用公司资金，其中 2021 年度

占用资金 67,115,237.50 元，归还资金 39,061,315.34元，2022 年 1月份占用资金 11,649,139.54 元，

归还资金 39,703,061.70 元；金沙江公司通过本公司委托第三方理财的方式占用公司资金，其中 2021 

年度占用资金 122,000,000.00 元，2022 年 1 月份至 3 月份占用资金 155,000,000.00 元，截止本报

告披露之日，金沙江投资公司尚未归还本公司资金合计 257,000,000.00 元。 

（二）整改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金沙江及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已归还资金 1,000.00 万元，并形成了

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方案。 

金沙江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已将如下资产质押给公司，为其承诺归还其占用公司资金的行

为提供质押担保: 

1、金沙江依法持有的弥勒龙康商贸有限公司 99%股权: 

2、金沙江依法持有的弥勒龙生经贸有限公司 99%股权: 

3、金沙江依法对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金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金辰街道办”)享有的就位于

昆明市盘龙区北郊青龙山昆盘国用(2010)字第 0163245 号、昆盘国用(2010)字第 0163246 号、昆盘国

用(2010)字第 0163249 号土地收购补偿金未到期应收账款共计 2,919.13 万元; 

4、林艳和先生依法直接持有的稻城县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61905%股权; 

5、林艳和先生通过实际控制的成都众益华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依法持有的稻城县亚丁

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7.735%股权。 

为进一步有效解决金沙江公司资金占用事项，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尽快完成剩余占用资

金 2.67 亿元及对应收益的追偿工作，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金沙江及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落实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方案。 

2、公司将进一步与金沙江及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保持沟通，围绕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方案开展工

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金沙江占用资金数额较大，若不履行还款承诺将对公司的经营现金流、营业利润以及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 

 

 


